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

	事项简述
	《新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六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、六级伤残的，享受以下待遇：（一）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，标准为：五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，六级伤残为16个月的本人工资；

　　（二）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，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。难以安排工作的，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，标准为：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%，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%，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。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，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。

　　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，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，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。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

　第三十七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，享受以下待遇：

　　（一）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，标准为：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，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，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，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；

　　（二）劳动、聘用合同期满终止，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、聘用合同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，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。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

	办理材料
	※须填写工伤保险待遇申领表  

1、职工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协议    

2、财务支付伤残就业补助金凭证复印件，伤残就业补助金银行转账凭证，加盖单位财务章。

3、个人领取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请书原件

4、身份证复印件

5、建筑项目需参保人员登记核定名册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30个工作日

	结果送达
	对资料不齐全现场一次告知，资料齐全经办机构审批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瓜园村政务服务中心三楼20号窗口

	咨询查询途径
	

	监督投诉渠道
	


